附件
井冈山大学2022年“共青杯”足球赛
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井冈山大学体育工作委员会

二、承办单位
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

三、比赛时间地点

4月16日至5月，校本部北区田径场
四、抽签报到时间地点
4月14日中午12:00，北区田径场办公室
五、参赛资格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需为井冈山大学在校学生。

（二）运动员必须经医疗机构检查，证明身体健康，适合参加该比赛，请自购参赛期间意外伤害保险，比赛期间出现健康、安全等问题由参赛运动员自行负责。
六、参赛单位
各二级学院
七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比赛采用赛会混合制。
（二）运动员比赛时必须身着统一队服，佩戴护腿板，佩戴眼镜必须为运动眼镜。

（三）运动员参赛资格。运动员凭二代身份证（学生证）原件上场比赛。

（四）
1.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单循环比赛，每组第一名进入第二阶段比赛。比赛时间为上下半场各40分钟，每场比赛可换六人。胜一场得3分，平一场得1分，负一场得0分。依照下列顺序进行排名：相互之间胜负关系；积分；净胜球；进球数。
2.第二阶段比赛常规时间平局，则以互罚点球分出胜负。
3.赛前运动员需将身份证或护照及有效学生证件（如：学生证、校园卡等）交由裁判员核对无误后，比赛方可正式开始。
4.各队须按时到场比赛，迟到10分钟按弃权处理（特殊情况除外），上场队员必须为报名队员，若一方出现上场队员未在报名表中的情况，则该队按作弊取消资格处理.

5.因天气及其他不可抗原因导致比赛无法按计划进行，组委会将及时发出相应通知。赛程将逐次推后。若未通知，则比赛正常进行。
6.凡涉及下列情形者，判罚该队员所在队伍本场比赛0：3告负，并取消所涉及人员本次大赛所有参赛资格，同时报学院学校处以相关纪律处分。
①.在比赛中发生对裁判及对方球员进行恐吓，侮辱或带有攻击性语言的球员。
②.比赛中对对方球员恶意犯规及滋事打架的球员。
③.比赛中罢赛造成恶劣影响的球员。
④.经核实冒名顶替参加比赛的球员。
（注：所有相关纪律处罚均依照《井冈山大学学生手册》细则进行严肃处理）

八、比赛规则 

比赛执行国际足联最新竞赛规则。如代表队对裁判执法存有异议，有权向裁判长提出上诉，由裁判长核实处理。若场上队员对判罚出现争议，须先由本队队长提出，再由裁判长负责处理，若有不服从裁判判罚而恣意闹事者，将取消该对本次比赛资格，对于情况严重者可以由仲裁委员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     
九、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

取一至六名，颁发奖品及证书。
十、本规程解释权、修改权属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